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城〔2022〕2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天津市城市管理委，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重庆市城市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现将修订后的《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2年1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发挥国家园林城市在建设宜居、绿色、韧性、人文城市中的作用，规范国家园林城市的申报与评选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园林城市（含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申报、评选、动态管理及复查等工作。

（二）国家园林城市申报评选管理遵循自愿申报、分类考查、动态管理和复查的原则。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国家园林城市申报评选管理工作。

二、申报主体
城市（县、直辖市辖区）人民政府。

三、评选区域范围
城市（县城、直辖市辖区）的建成区。

四、申报条件
申报城市（县、直辖市辖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政策和标准较为健全；

（二）城市园林绿化建设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能够保障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建设、养护管理、科学研究及宣传培训等工作的开展；

（三）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明确，职责清晰，人员稳定，并有相应的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队伍，园林绿化管理规范；

（四）编制并有效实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公园体系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县城可在绿地系统规划中增加公园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专章内容；

（五）重视城市园林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在园林绿化建设中体现地域、历史、人文特色，弘扬地方传统文化。定期组织开展专业培训和技能竞赛，园林营造技艺得到较好传承；

（六）及时更新“全国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信息系统”中相关信息，真实反映城市园林绿化基础工作；

（七）申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须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2年以上；

（八）近2年内（申报当年及前一年自然年内，下同）未发生重大安全、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历史文化资源等事件，未发生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破坏性“建设”和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等行为，未被省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通报批评。

五、申报程序和评选时间
（一）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每2年开展一次，偶数年为申报年，奇数年为评选年。

（二）申报城市（县、直辖市辖区）对照《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附件1）进行自评，自评达标后向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三）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对照《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进行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对符合申报条件，初审总分达80分（含）以上的申报城市（县、直辖市辖区），于申报年的12月31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四）直辖市作为申报城市的，自评达标后由直辖市人民政府于申报年的12月31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受理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报送的申报材料，并于评选年的12月31日前完成评选工作。

六、申报材料
通过省级初审的城市（县、直辖市辖区）和通过自评的直辖市，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要真实准确、简明扼要，各项指标支撑材料的出处及统计口径明确，有关资料和表格填写规范。

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一）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的推荐函（含初审意见）；

（二）城市（县、直辖市辖区）人民政府的申报申请（应包括创建工作组织方案、创建工作总结和申报条件的情况说明）；

（三）城市自体检报告（应包括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各项指标）；

（四）国家园林城市自评结果及依据资料；

（五）城市（县、直辖市辖区）遥感调查与测评基础资料（见附件2）和测评报告；

（六）创建工作技术报告影像资料（5分钟）或图片资料；

（七）不少于4个能够体现本地园林绿化特色的示范项目（申报范围见附件3）；

（八）其他能够体现创建工作成效和特色的资料。

七、评选组织管理
（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组建评选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其成员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奖项评选专家委员会中选取。专家组负责申报材料预审、现场考评及综合评议等具体工作。

参与申报城市（县、直辖市辖区）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的省级初审工作，或为申报城市（县、直辖市辖区）提供技术指导的专家，原则上不得参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对该申报城市（县、直辖市辖区）的评选工作。

（二）申报城市在申报材料或评选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取消本次申报资格。

八、评选程序
（一）申报材料预审

专家组负责申报材料的预审，形成预审意见。

（二）第三方评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第三方机构，结合城市体检，对国家园林城市建设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价。第三方评价结果作为评选的重要参考。

（三）社会满意度调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第三方机构，了解当地居民对申报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满意度。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作为评选的重要参考。

（四）现场考评

根据预审意见、第三方评价和社会满意度调查结果，由专家组提出国家园林城市现场考评建议名单，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核。通过审核的城市（县、直辖市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派出专家组进行现场考评。

申报城市（县、直辖市辖区）至少应在专家组抵达前两天，在当地不少于两个主要媒体上向社会公布专家组工作时间、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便于专家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并接受当地居民报名参与现场考评。现场考评主要程序如下：

1.听取申报城市（县、直辖市辖区）的创建工作汇报；

2.查阅申报材料及有关的台账资料；

3.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实地核查。重点抽查遥感测评结果，群众举报和媒体曝光的问题线索等情况，以及当地创建工作和示范项目应用情况（抽查的示范项目不少于2个）；

4.专家组选取当地居民代表参与现场考评，并将其意见作为现场考评意见的重要参考；

5.专家组成员在独立提出评选意见和评分结果的基础上，经集体讨论，形成现场考评意见；

6.专家组就现场考评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进行现场反馈；

7.专家组将现场考评意见书面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五）综合评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综合评议，形成综合评议意见，评议确定国家园林城市建议名单。

（六）公示及命名

综合评议确定的国家园林城市（县、直辖市辖区）名单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正式命名。

九、动态管理及复查工作
国家园林城市命名有效期为5年。已获命名的城市到期前按要求提出复查申请；未申请复查的，称号不再保留。复查按照现行评选管理办法和评选标准开展。

（一）被命名城市人民政府应于有效期满前一年向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出复查申请，并提交自评报告。

（二）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于有效期满前半年完成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并将复查报告(附电子版)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命名直辖市人民政府于有效期满前半年将复查材料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受理省级（含直辖市）复查材料，于有效期满前组织完成抽查工作，视情况直接组织对地方进行复核。复查程序参照评选程序。

（四）通过复查的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继续保留其国家园林城市称号；对于未通过复查且在一年内整改不到位的，撤销其称号。保留称号期间发生重大安全、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历史文化资源等事件，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破坏性“建设”和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等行为的，给予警告直至撤销称号。被撤销国家园林城市称号的，不得参加下一申报年度申报评选。

发现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复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暂停受理该省（自治区、直辖市）下一申报年度国家园林城市申报。

十、附则
（一）本办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及申报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城[2016]235号）同时废止。

